 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福建省第四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申报工作的通知
 闽委组通〔2014〕28号
各设区市委组织部、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中央在闽单位、省直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根据《福建省“海纳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闽委办发〔2013〕3号）和《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闽委办〔2010〕2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开展福建省第四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以下简称省“百人计划”）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人符合《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创业人才须2008年1月1日之后来闽创业，已在工商注册登记，其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已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段。
已与相关地方或部门达成来闽创业意向，并能在2015年9月30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的，可依托当地组织部门先申报再提供工商登记手续证明，入选者递延至下一批再次进行实地考察，查实到岗、落地情况后落实相关待遇。
2.申报创新人才须2011年1月1日之后来闽工作或服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工作）合同。
已与相关用人单位达成来闽工作意向，能引领我省某一领域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并能在2015年9月30日前到岗的，可依托用人单位先申报再提供聘用（工作）合同，入选者递延至下一批再次进行实地考察，查实到岗情况后落实相关待遇。
3.申报人须取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 在省外知名企业或机构担任中、高级职务或副高以上职称，来闽创业或引进后每年在闽工作或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
有突出业绩的，可突破年龄、学历、职务、职称、来闽工作或服务时间等限制破格申报，破格条件是：承担我省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能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3年核心技术产品实现销售并创造税收额超过省“百人计划”补助数额；年龄不超过65岁；在省外知名企业或机构担任一定职务或中级以上职称；创业人才须2005年1月1日之后来闽创业，创新人才须2008年1月1日之后来闽工作或服务。
 4. 增加创新短期人才项目，允许在闽工作时间少于6个月的柔性引进人才申报省“百人计划”，但要求该类申报人已在我省工商注册登记或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工作）合同，每年来闽工作时间不少于2个月。创新短期人才的补助资金按创新长期人才（来闽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的50%安排，酌情享受《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规定的相关待遇。
5.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除《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规定可自然享受省“百人计划”相关待遇的专家外，经本人申报，简易程序评估后，可纳入省“百人计划”。其基本条件是：人才及项目均落地我省，到位的创新项目研究经费、合伙创业项目本人持股金额、自办创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应超过省“百人计划”补助数额。
二、申报办法
本次实行网上申报，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1.设区市人员（团队）申报
（1）申报人网上注册与填报；
（2）县（区、市、园区）组织人事部门核实申报材料；
（3）设区市委组织部门复核汇总申报材料；
（4）报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2.中央在闽单位、省直单位人员（团队）申报
         （1）申报人网上注册与填报；
         （2）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核实申报材料；
（3）中央在闽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省主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复核汇总申报材料；
    （4）报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三、申报材料
申报人登录“福建省高层次人才网”（http://rc.fjzzb.gov.cn/）的“百人计划”综合管理平台，仔细阅读“申报说明”栏目的《福建省“百人计划”网上申报服务手册》，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百人计划”申报书、附件、其他个人信息表。附件包括：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国外证书须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认证证书可推迟至人选公示时提供）；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聘用合同或营业执照复印件；省外创办企业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股权构成材料等）或在省外任职证明材料；主要成果（代表性论文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等）复印件或证明材料；领导（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其他证明材料。
创业人才（团队）另需提供：在闽所创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商业计划书、上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风险投资占投资额的比例证明。
破格申报的人选另需提供：设区市委组织部门、中央在闽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省主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破格申请报告。
未到岗人选另需提供：申报单位出具的来闽创业或工作意向协议。
申报单位网上核实申报材料后，提交主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网上复核。待省委人才办网上复核通过后，申报单位将申报书（系统自动生成打印，含水纹印，需加盖公章）、附件（一律A4纸复印，需编写目录，注明页码，按清单要求排序）一式2份，装订成册，连同其他个人信息表，一并报送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复核书面申报材料，在附件目录页注明“经核对，与原件相符”，加盖公章，连同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一并报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2份，附电子文档1份（由系统生成，以“所在单位+申报人姓名”命名）。
四、其他要求
1.请各设区市委组织部、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中央在闽单位和省直有关单位将本通知转发至本地、本系统、本部门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申报。
2.申报人应认真、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不得空项、漏项，不得弄虚作假。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要严格核实、把关。
3.申报截止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永莉
联系电话：0591-87826975（传真）
电子邮箱：rc_100@fj.gov.cn
邮寄地址：福州市华林路80号福建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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